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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侵权责任与权利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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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
★承担方式

侵权
责任

诉讼时效
一般侵权责任 ⑴一般规定⑵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特殊侵权责任：过错推定与与无过错侵权责任

法律规定侵权责任的意义（作用）

权利
行使 

注意
界限

对人身权利的限制——★名誉权
对知识产权的限制——★著作权：作品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使用。
对不动
产所有
权的限
制——
相邻关
系

★实质

主要类型：
★如何处理相邻关系

（1）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
（2）法律依据：
（3）相邻关系一方在为自己便利行使权
利时，应当照顾到相邻方的利益。

★相邻关系的必要性、意义（作用）

★
侵权
归责



01 考情透视
考点要求 考题统计 备考建议

权利保障  
于法有据

2024·北京、
2024·广东、
2024·全国、
2024·山东、
2022·辽宁、
2022·海南：侵权责任
2024·湖南、
2023·辽宁、
2023·北京、
2022·海南、
2023·湖南：权利限制

本讲选择题和主观题都有考查，复习
时关注一些命题：侵权责任中的情理法
等一些考点是重要的命题方向，复习备
考，要加大生活中各种侵权责任现象的
分析与判断。理解侵权要担责，明确诉
讼时效，理解过错责任，明确承担侵权
责任的必备条件。明确权利及其界限，
明确权利限制在著作权上的表现和要求，
理解相邻关系。在生活中自觉依法处理
维权担责、诉讼时效、相邻关系问题。

权利行使  
注意界限

复习目标：理解侵权责任的内容，树立依法承担责任的观念



1.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有哪些；
2.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
3.比较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
4.法律对行使人身权利的限制；
5.法律对知识产权的限制；
6.如何妥善处理相邻关系。

【复习导学  问题清单
】



【考点精讲】
考点1      权利保障 于法有据

1.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法律
依据

承担
方式

诉讼
时效

承担
主体

一般情况下，由行为人本人承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
力人由其监护人承担。

法律保护民事主体的各项人身权和财产权。行为人侵害他人的民事
权利，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可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可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①注意诉讼时效，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长追诉期为20年。）

②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应当及时提出相关请求。（不告不
理）

【注意】侵权责任≠违约责任

【注意】①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
时起算。而不是从有侵权行为时开始起算。（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
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②超过诉讼时效，权利人仍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其可能丧失胜诉权。



【拓展延伸】 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侵权行为 承担方式 适用范围

侵害他人财产或人身的行为正在进行或继续状态。 适用于各种侵权行为。

权利人行使其权利受到他人不法阻碍或者妨害时。 主要适用于物权，特别
是相邻权。

行为人的行为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潜在威
胁的。

例如存在安全隐患的广
告牌、 阳台上的花盆等

侵权人非法占有或管理他人财产的，该财产仍存在。 一般适用于财产所有权。

侵权行为致使他人的财产遭到损害或者形状改变的。 主要适应于财产损害的
场合。

侵权行为导致他人身体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害的。 适应于损害人身权和财
产权的情形。

侵权人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如隐私权、肖像权。
恢复名誉专属于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可能另外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主要适应于损害人身权
益的情形。

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返还财产

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侵权行为导致他人身体
健康受到损害 侵害他人人格尊严 损害他人财物

承担赔偿等责任
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等责任，并可能
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
危险，返还财物，恢复原状赔偿
损失



【拓展延伸】 侵权责任≠违约责任

侵权责任 违约责任

原因原因 行为人侵害他人民事权利，应当依法承
担侵权责任。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期内没有履行合同
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行为特点行为特点 侵权行为致使他人人身、财产权益受到
损害。

在合同期内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义务。

责任构成责任构成
要件和免要件和免
责条件责条件

有损害事实（前提条件）
免责条件：只能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
事先约定免责条件，也不能对不可抗力
的范围事先约定。

合同当事人违约。
免责条件：法定免责（不可抗力）和
约定免责。

承担责任承担责任
的方式的方式

既包括财产责任，如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又包括非财产责任，如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及法定惩
罚性赔偿。

主要是财产责任，如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定金罚则、支
付违约金等。



【拓展】
1.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民事义务应当依法承担的不
利后果。民事责任即是违反民事义务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也是救济民事权
利损害的必要措施，还是保护民事权利的直接手段。
2.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
①一般情况下，由行为人本人来承担侵权责任；
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
担侵权责任；
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
构受到人身损害的，一般采用过错推定原则。
3.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不限于侵权责任，还可能依法承担行政责
任或刑事责任。



2.诉讼时效

【注意】
①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从侵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而不是从有侵权行为时开始起算。
②超过诉讼时效，权利人仍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会受理)，但
法院不再支持其诉讼请求，其可能丧失胜诉权。

⑴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在该期间届满之后义务
人获得抗辩权的法律制度。
⑵ 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⑶ 要求：权利人在实现自己的权利、向他人追究法律责任的过程中，要
注意诉讼时效。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应当及时提出相关请求。



【拓展】诉讼时效
1.以借贷关系为例，诉讼时效开始时间一般是借条上约定的还款时间，如

果没有约定时间，就从第一次向对方催要款项的时间起算，而且在这之后

每要一次钱就可以让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因此，建议最好至少每年向对方

要一次钱，并且保留催要款项的相关证据。

2.过了诉讼时效能起诉吗？

可以。法院在立案审查时不会审查诉讼时效的问题，实际上即使到了庭审

中法官还是不会审查诉讼时间的问题，但是如果被告提出这个问题，法官

就必须审理。如果确实过了诉讼时效，就会败诉。因此超过诉讼时效不会

影响起诉，但会增加败诉的风险。



3.侵权责任中的情理法
侵权责任 判定条件 对行为人的要求 举例

一般侵权责任
（过错责任）

①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
②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故意或
过失）；③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行为人因过错侵犯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特
殊
侵
权
责
任

过错推定责任
—不能证明清白就
是你的错！

依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
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先推定有过错，行

为人需自证无错）

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加害人只要举证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就可不承担民事
责任

动物园的动物致
人损害、林木折
断致人损害的责
任。

无过错侵权责任
—无论如何，全都

怪你！

无过错侵权责任的，行为人只要损
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不论其有无
过错，均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无论有无过错，均需承担责任）

行为人一般不能以自己无
过错而主张抗辩

饲养的动物致人
损害的责任、生
产者产品责任、
环境污染责任

法律规定侵权
责任的意义

①个人角度：法律规定侵权责任,旨在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合理确
定相关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②社会角度：法律规定在特定情形中适用过
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对社会某些群体的合法权利给予特别保护,体现了社会
公正。③社会角度：侵权责任规则有助于平衡社会各方利益,合理预防损害,促进
社会和谐。



★★★【知识拓展】常见过错推定侵权责任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人身损害的，推定教育机构具有过错；
②患者因医疗机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或者医疗机构伪
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遭受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具有过错；
③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中所有人、管理人的过错推定责任；
④动物园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推定动物园具有过错；
⑤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致人损害
的，推定其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具有过错；
⑥堆放的物品倒塌致人损害的，推定堆放人具有过错；
⑦林木折断致人损害的，推定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具有过错；
⑧地下施工(包括窨yìn井)致人损害的，推定施工人具有过错。

口诀：教育医疗动物园，搁置悬挂堆放物，地下施工林木断，推定管理有过错!

这八种情形的共性是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管理不当特别容易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故：
法律这么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



常见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有:

  (1)因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发生纠纷，由行为人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

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2)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由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对其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3）诉讼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4）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5）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等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常见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



★★★【知识拓展】常见无过错侵权责任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
③提供个人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
④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⑤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
错责任；
⑥因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由污染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⑦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经
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⑧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⑨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

口诀：就是记这些主体      单肩（监）劳动机，倒还（环）高产

用人单位，监护人，动物主人，机动车，建筑倒塌施工者，环境污染者，高空高压经
营者，产品生产者，。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
担或者减轻责任；

第一千两百四十八条    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两百五十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248046016010007011

https://d.book118.com/248046016010007011

